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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茌政发〔2022〕16号

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
关于组织开展茌平区第三次土壤普查的

通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4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开展

山东省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》(鲁政发〔2022〕5号)、《聊

城市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开展聊城市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》

（聊政发〔2022〕8号）有关要求，全面掌握全区土壤资源情

况，现就组织做好我区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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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九大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

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

神和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，遵循全面性、科学性、专业

性原则，衔接已有成果，按照“统一领导、部门协作、分级负

责、各方参与”的要求，全面查明查清我区土壤类型及分布规

律、土壤资源现状及变化趋势，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、性状

和利用状况等基础数据，提升土壤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，为守

住耕地保护红线、优化农业生产布局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奠定

坚实基础,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促进

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普查对象与内容

普查对象为全区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

未利用地的土壤。其中，林地、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

的土地，未利用地重点调查盐碱地等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

土地。

普查内容包括土壤性状普查、土壤类型普查、土壤立地条

件普查、土壤利用状况普查、土壤数据库和土壤样品库构建、

土壤质量状况分析、普查成果汇交汇总等。以完善土壤分类系

统与校核补充土壤类型为基础，以土壤理化性状普查为重点，

更新完善土壤基础数据,构建土壤数据库和样品库,开展数据

整理审核、分析研究和成果汇总。查清不同生态条件、不同利

用类型土壤质量及其退化与障碍状况，摸清特色农产品产地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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壤特征、耕地后备资源土壤质量、典型区域土壤环境和生物多

样性等，全面查清农用地土壤质量情况。

三、普查时间安排

2022年，开展动员部署,健全工作机制，培训技术队伍，

完成实施方案编制、采样点位布设和全区盐碱地资源调查等工

作。

2023-2024年，以茌平区为单位，依据统一布设样点，组

织开展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，分级分类分层次开展技

术实训指导、质量控制，建设土壤普查数据库和样品库。2024

年10月底前完成全部外业调查采样工作,12月底前完成全部内

业测试化验任务，按要求在线填报数据信息。

2025年，组织开展土壤基础数据、土壤剖面调查数据、土

壤利用数据的审核、汇总和分析,建成土壤普查数据库与样品

库，完成全区耕地质量报告和全区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报告。

四、保障机制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区政府成立茌平区第三次土壤普查领

导小组(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)，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

题的研究和决策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，负责普

查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协调。涉及业务指导检查方面的工作，由

区农业农村部门牵头负责;涉及普查经费保障方面的工作，由

区财政部门牵头负责;涉及数据统计分析方面的工作，由区农

业农村部门会同区自然资源部门、区统计部门负责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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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强化经费保障。第三次土壤普查经费由省财政和市县

财政按承担的工作任务分担。根据普查任务、计划安排和工作

进展，将普查工作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,加强监督，按时拨

付，确保实施方案编制、外业调查采样、内业测试化验、专项

调查、技术培训、专家指导、数据分析和成果汇总等经费足额

落实到位。区财政可按规定统筹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土壤普查相

关工作。

(三)严格工作落实。全区将加强专家技术指导、专业技术

人员配置以及普查队伍的培训，确保土壤普查专业化、标准化、

规范化。各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

制度，按要求在统一平台报送普查数据,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拒报、迟报，不得弄虚作假和篡改普

查数据。强化宣传引导工作，用好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

等媒体，广泛宣传土壤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，为普查工作顺

利开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附件:茌平区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

2022年12月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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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茌平区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
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：孔志勇 副区长

副组长：李泽汉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

闫 杰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成 员：王荣木 区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、二级主任科员

崔正助 区财政局副局长

刘甲峰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

范绍才 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副局长

李富国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王 刚 区水利局排灌工程服务中心副主任

袁大军 区统计局综合调查队队长

翟庆伟 振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孙绍达 信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邬凤莲 温陈街道办事处人大常委会主任

初保昌 博平镇副镇长

李 平 韩屯镇副镇长

于 洋 胡屯镇副镇长

刘 锐 贾寨镇党委副书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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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骏 菜屯镇武装部长

尹曰国 冯屯镇人大主席

刘佰峰 杜郎口镇副镇长

刘文军 乐平铺镇人大主席

侯守玮 肖庄镇人大主席

刘玉珂 洪屯镇副镇长

谢 津 杨屯乡党委副书记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，李富国

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2月9日印发


